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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鯉魚潭場域管理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鯉魚潭場域管理要點」

處　　長　許宗民

鯉魚潭場域管理要點

一、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以下簡稱本處）為有效管理鯉魚潭場域使

用秩序及推動觀光發展，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範圍為花蓮縣鯉魚潭風景特定區內本處管有之水域用地（以下簡稱本場

域）。

三、業者於本場域從事小船航行或依據本處鯉魚潭水域遊憩活動限制事項從事獨木舟、水

上腳踏車、手划船、立式划槳及風浪板水域遊憩活動之營業行為前，以及每年度一月

三十一日前，除應提供申請表正本（附表）、身份證明文件影本（申請人為法人、公

司或團體請附負責人及立案證明文件影本）外，應備妥下列文件向本處申請，經本處

同意備查後，始得於本場域從事營業行為。文件內容有變更者亦同：

（一）載客小船活動：

１、有效小船執照影本。

２、有效小船駕駛執照影本。

３、小船經營業之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文件影本。

４、經地方政府核發之營運許可。

５、合格救生員名冊及其有效證照影本。

６、依小船管理規則第二十五條規定（地方自治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投保責任保險之證明文件影本。

（二）水域遊憩活動：

１、依據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二項，其浮具器具及人員操作安全，

依交通部航港局及地方自治法規規定辦理，並提供交通部航港局或地方政

府核可之浮具器具有效檢查合格資料。

２、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之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文件影本。

３、合格救生員名冊及其有效證照影本。

４、依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十條規定投保責任保險之證明文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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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於本場域從事小船或水域遊憩活動應穿著合格救生衣。業者應依下列規範提供遊客救

生衣設備：

（一）經營載客小船者，提供之救生衣應依航政機關核發小船執照規定辦理。

（二）經營水域遊憩活動者，提供之救生衣應符合下列規範之一：

１、參照船舶設備規則附件乙之十七規範之救生衣或符合航政機關核發小船執

照規定之救生衣。

２、符合所在地之地方政府規範浮具之救生衣設備。

五、未具營利性質之個人、團體或單位於本場域內從事水域遊憩活動，應向本處報備。

六、於本場域從事小船或水域遊憩活動應依本要點第三點至第五點規定辦理，且不得違反

其他本處公告之法令規定。

七、為維護本場域遊客安全及使用秩序，本處得針對業者及遊客進行不定期稽查。

八、本場域碼頭設施之管理、收費等標準，由本處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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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鯉魚潭場域使用申請表

從事項目 □載客小船、□水域遊憩活動 申請日期

申請場域 鯉魚潭水域 附件

身分證(正、反

面)、本要點第3

點所述

營 業 時 間
自  年  月  日  時起，每周星期 o至o，oo點 oo分~oo點 oo分營

業，星期o固定公休。

注意事項：

一、申請人應於從事營業 14日以前(不含當日)，填寫申請表並親
送、寄送或傳真至本處，以收文日為準。

二、申請表或附件內容如有異動，應主動向本處申報。
三、附件資料應清晰可辨識並於效期內，如已失效請洽該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申請換發。
四、從事水域活動前，應詳閱本處公告之相關規定及告示牌。

本單位(人)為進行水域活動，向貴處申請上述場域使用，茲具結本活動絕無違反政府
法令及政策情事，且遵守貴處相關規定事項，如有違反願接受停止利用及相關法令之處罰
絕無異議，特此切結。

此    致    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申請單位：

負 責 人：

申 請 人：

聯絡電話：

地    址：

以下為本處審查欄位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觀谷鯉字第                           號函備查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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